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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批准后，将按照相关程序一次或分次发行。同时，就本次增发 H 股，

公司承诺在境外分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包括涉及权益变动

的信息披露要求等）。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香港联交所规定的独立于公司及公司关连人士的合格

投资者（法律限制者除外），本次发行对象均可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H 股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在遵守适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本次发行定价由公司与配售代理在充分考

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国际惯例，遵照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依

据国际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公司 H 股股价走势以及国际市场估值水平进行定价。 

本次增发 H 股的定价不得低于厘定配售或认购价格日期中的前五个交易日

的平均收市价的 90%，并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惯例。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发行数量 

以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批准为前提，本次增发 H 股的总数不超过

76,000,000 股（含本数）。实际发行的 H 股股份数量由公司与配售代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资金需求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而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本次增发 H 股数量上限将随除权等事项发生后公司的股

本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发行前的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持股

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公司本次发行的 H 股新股将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所得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偿还有

息债务及一般企业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增发 H 股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增发 

H 股的发行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公司在本次增发 H 股的股东大会及

类别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如适

用），则公司可在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

有关本次增发 H 股的相关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二月六日    


